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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科技大學教師研究計畫獎〔補〕助辦法 
民國 97年 10月 1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8年 11月 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年 12月 2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年 4月 2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年 4月 3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年 6月 1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提昇本校教師學術與實務研究水準，特訂定南開科技大學教師

研究計畫獎〔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辦理單位為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以下簡稱研發處)。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得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案、教育部獎補

〔助〕計畫案、政府或法人委託之研究案、或公司企業之產學合

作案等。 

第四條 校內型產學案，補助款金額以每年所編列之年度預算適度調整。

教師申請本項補助時，應填具「校內產學合作計畫案補助經費額

度審查表」，由「科技權益審查小組」審查計畫屬性及核定補助額

度，實施細節依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辦理。 

第五條 本校教師申請參加「政府、法人機構或營利事業單位之採購標案

計畫」，應以勞務性標案為原則。參加投標前，計畫主持人必須檢

附計畫文件，簽請學校審核，核可後始能送件投標。計畫主持人

接獲招標機關之得標通知後，應填寫本校「研究計畫申請書」並

檢附相關文件，俾研發處協辦後續簽約及請款作業。計畫主持人

因參加投標，而遇有「標案計畫各期執行期限屆滿驗收後，計畫

執行單位始可申請各期款之經費撥款」及「投標前後計畫執行單

位必須先行支付押標金或履約保証金」等標案文件規定之情事

者，計畫主持人得以專簽經校長核可後，在標案文件規定的額度

內，於得標後依契約書內容，先行向會計室辦理借支；並自借支

之日起，依本校請購程序辦理請購；俟計畫之各期款、押標金、

或履約保証金撥入本校後，再行歸墊會計室。 

第六條 各類型計畫所編列之行政管理費 (含政府機關或法人之計畫案或

委託案、產學合作案等) 分配方式，若計畫單位規定其使用範圍

時從其規定，無特別規定時，其分配原則如下:  

一、 該計畫列有管理費係由政府或法人直接補助，或係由政府或

法人專案計畫中間接補助，依核定計畫之管理費配 50%至計

畫主持人所屬之系所或中心運用(系所或中心必須提撥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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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經費至少 50%供計畫主持人應用)，其餘 50%由學校統籌運

用。 

二、 該計畫列有管理費係由合作廠商配合款支應，依核定計畫之

管理費分配 50%至計畫主持人所屬之系所或中心運用(系所

或中心必須提撥此分配經費至少 50%供計畫主持人運用)，其

餘 50%由學校統籌運用。 

三、 該計畫必須有學校配合款者，其管理費若少於學校配合款，

則全額由學校統籌運用；若管理費高於學校配合款，則超出

學校配合款之部份，依上述第一款與第二款分配原則運用。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